附件3


军事课教学展示内容点


一、严格按照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教学大纲》（教体艺〔2019〕1号）和《普通高等学校军事课建设标准》（教体艺〔2019〕4号）有关要求选取教学内容。
二、具体内容点
授课题目自拟，要求必须为大的纲中以下课目中的内容并完成大的纲规定的教学目标。如果题目即为下列课目名且该课目设计为2课时时，标题后需注明(一)或(二)，并在教案中提供2课时的教案。
1.国防概述
2.国防法规
3.国防建设
4.武装力量
5.国防动员
6.国家安全形势
7.国际战略形势
8.总体国家安全观
9.中国古代军事思想
10.中国当代军事思想
11.战争概述
12.新军事革命
13.机械化战争
14.信息化战争
15.信息化装备概述
16.信息化作战平台
17.综合电子信息系统
18.信息化杀伤武器
备注：
[bookmark: _GoBack]1.为鼓励专兼职军事课教师对大纲教学内容进行全面研究，均衡提高大纲中各个课目的授课质量，对于往年选课重复度较高和获奖较多的内容点，以及本次展示初审优秀课例较集中的内容点，会审时将适当压减评奖比例。鼓励选取国防法规、国防建设、机械化战争、信息化战争、综合电子信息系统、信息化杀伤武器等内容点拟制授课题目。
2.新军事革命、信息化战争、信息化装备概述、信息化作战平台、综合电子信息系统、信息化杀伤武器等课目，可以根据现代战争形态的最新发展变化，结合近期局部军事冲突战例，合理确定教学内容，可以在大纲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的基础上有所拓展。

